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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8/2021_2022__E5_AE_81_

E6_B3_A2_E4_BC_9A_E8_c42_248603.htm 近日，宁波市财政

局出台宁波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办法，8月1日起将在全市实施

。 按照实施办法规定，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全体人员（

统称会计人员）都应当参加每年不少于24小时的继续教育。 

继续教育的形式为参加由县级以上财政会计管理部门认定的

继续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和财政部门直接组织的继续教

育培训；会计人员参加全国会计等经济类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取得资格证书的，或者参加注册会计师等执业资格考试取得1

科以上合格的，以及参加会计类专业学历教育学习的，在取

得相应资格证书、合格证书或学历证书当年可以视同完成当

年度继续教育培训时间。 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，还将

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和从业档案中进行登记。对未完成继续

教育的人员，未完成继续教育情况也将在从业档案中记录并

将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记载；对连续未完成继续教育的，

还将通过适当途径对持证人员以及所在单位向社会公告。中

国宁波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